
財團法人中大學術基金會「天成醫療體系張育美董事長」 

希望獎學金辦法 

104.4.10 財團法人中大學術基金會第十三屆第二次董事會議會議通過 

105.4.15 財團法人中大學術基金會第十三屆第三次董事會議會議修正通過 

第一條 依據財團法人中大學術基金會捐助章程第五條，訂定財團法人中大學術

基金會「天成醫療體系張育美董事長」希望獎學金辦法(以下簡稱本辦

法)。 

第二條 本會張育美董事為鼓勵本校學生，超越情緒困境、自我肯定及努力向

學，特設立本獎學金。 

第三條 經費來源：財團法人中大學術基金會張育美董事捐贈新台幣一百萬元。 

第四條 本獎學金每年發放十萬元整至捐款用畢為止。 

第五條 名額及金額：每年四名，每名獎助兩萬伍仟元。 

第六條 申請辦法：本校在學學生檢送在校期間超越情緒困境、自我肯定及努力

向學之自述、相關證明資料及推薦函送生活輔導組，由本校獎助學金常

設執行委員會審核發放。 

第六條  本辦法未規定事項，悉依有關法令規定辦理。 

 


